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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指点，或者

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请与律师热

线：0632——3330625联系，专业律师将为您

提供高效服务。

【案情简介】
1981年原告吴甲与原咸宁县马

桥公社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书，共计承包6.69亩田地，承包期
为15年。2004年，根据国家有关政
策，在进行二轮延包登记工作中，
吴甲回家办理延包手续时，乡镇、
村组两级组织曾明确表示，原土地
承包经营户按国家相关政策可以办
理土地延包事宜。

在二轮延包发放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后，吴甲获悉其在一轮承包期
内的田地面积 6.69 亩，已被其所
在的村组全部登记造册在本村另
外 4 名村民名下，即吴乙名下合
计 4.83 亩，周某名下 0.8 亩，吴丙
名下 0.8 亩，潘某名下 1.01 亩。吴
甲曾多次寻求镇、村、组及相关人
员解决未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要
求依法确认原告对上述土地享有承
包经营权。

【法院判决】
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吴甲在一

轮承包时与村组签订了农村土地承
包合同，取得了本案争议的 6.69 亩
田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
吴甲对该争议田地未办理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但其在取得形式上
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因
此依法应当认定：吴甲在一轮承包
时取得了本案争议田地的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二、村组在完善农村
土地二轮延包时，在无任何依据和
未经吴甲同意的情况下将本案争议
田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在
吴乙、潘某、吴丙、周某名下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等相关规定。因此，应当判
决被告村组与吴乙、潘某、吴丙、周
某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本案
争议的土地部分无效。

法院判决，确认原告对所争议
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律师解析】
1、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吴甲是

否应当取得争议田地的承包经营
权？

1997年 8月 27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
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
指出：“土地承包期再延长 30年，是
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进行
的。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要
使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土地继
续保持稳定。不能将原来的承包地
打乱重新发包，更不能随意打破原
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界限，在全村
范围内平均承包。已经做了延长土
地承包期工作的地方，承包期限不
足 30年的，要延长到 30年。”从以上
政策可以看出，完善农村土地二轮
承包，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
上再延长30年。本案中，银桥村、银
桥村四组亦自认在进行农村土地二

轮承包时，因为当时农村的特殊情
况，部分农户不愿承包田地，发包方
也是按农村土地一轮承包合同的承
包面积，将土地发包到原承包户名
下。因此，吴甲在农村二轮土地承
包时亦应自然取得争议田地的承包
经营权。

2、二轮承包期内吴甲是否将承
包地交回发包方？

虽然被告村组申请的证人吴丁
出庭作证时，证实吴甲在二轮承包
期内于2002年底将其承包地交回村
组，由村组另行处理，吴甲不再负担
税费，双方并签订了退田协议，但因
为被告村组不能提供当时的退田书
面协议，因此不能仅凭证人证言这
一孤证认定吴甲2002年底将其承包
地交回给发包方。并且，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29
条：“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
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
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
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
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
再要求承包土地”的规定，承包方自
愿交回承包地应符合两个程序性条
件：一是提前半年时间，二是以书面
形式通知发包方。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条：

“承包方交回承包地不符合农村土
地承包法第 29条规定程序的，不得
认定其为自愿交回”的规定，故从法
律程序意义上讲，不足以认定吴甲
自愿交回承包地。

3、村组将吴甲承包地收回调整
给他人承包是否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承包法》第 26条第三款“承包期
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
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
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
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
草地”以及第 27条第二款“承包期

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
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
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
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
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
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
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在
承包朝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
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或者因自然
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
发包方才可以收回、调整承包地。
除此之外，发包方不得收回、调整承
包地。本案中，吴某并非举家迁入
设区的市并取得非农业户口，其承
包地也并非因自然灾害被严重毁
损，不符合可以收回、调整承包地的
情形。因而，银桥村、银桥村四组收
回吴甲承包地重新发包的行为因违
法而无效。

4、吴甲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
讼时效制度？

土地承包经营权系一项法定物
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权
利人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土地承
包经营权后，即在法律规定的承包
期限内依法享有承包地的使用、收
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
也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
品。在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
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所以，对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
实行的是物权性质的保护。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
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1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
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规定，本案
系物权纠纷，因而不
适用债权请求权诉讼
时效的规定，吴甲任
何时候均有权提起土
地承包经营权诉讼。

一、查验当事人的身份
装修合同中发包方的装修房应

属合法居住用房，亦即产权房或租
赁房；合同承包方应是经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并经建设主
管部门审定具有装饰施工资质的企
业法人。另外，装修合同中应当写
明装修施工地点及面积。

二、写明装修内容及承包方式
居室装修的施工内容及要求过

于笼统，往往容易引发施工纠纷。
因此，施工内容应当具体、明确，按
照居室装修部位分别写清装修内

容、使用的材料、具体施工要求及承
包方式。

三、注明工价、付款方式和工期
无论采用何种承包方式，合同

中的工价价款都应写清楚，不能含
糊。合同中的总价款包括材料费、人
工费、管理费、设计费、垃圾清运费、
其他费用及税金。税金由业主承担，
这是装修业特殊要求。工程价款付
款方式及期限应当在合同中约定清
楚，以免发生纠纷。开工、竣工日期
是合同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四、写明材料供应的约定内容
材料供应的约定是涉及到家居

装修质量和工程款项的重要问题。
因此，无论是包工包料还是包工不
包料都应在合同附件的材料清单上

详细写明材料的名称、品牌、规格、
型号、质量等级、单位、数量、单价，
在供料单上应明确写明材料送达的
时间和地点。

五、明确违约责任、纠纷处理方
式

合同的违约责任与合同双方的
义务和责任相对立。合同订立后，
双方应该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义
务，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对于纠纷的处理方式，可以约定向
当地建筑装饰协会请求调解，或者
向当地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消协投诉。

若协商调解不
成，可以约定申请仲
裁，或向法院起诉。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肆意侵犯
■ 王力

签订装修合同哪些细节要注意？
■ 崔忠信
■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赵某多年前借了我一笔
钱 ， 当 时 他 说 还 期 无 法 确
定，因此借条上没有注明归
还的日期。但在此之后，赵
某一直没还钱.请问律师，我
现在如果去起诉，会不会超过
了诉讼时效？ ——肖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该笔借款未超过诉讼时
效。我国《民法通则》第 137条
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
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
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121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借
贷，双方对返还期限没有约定
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请求返还，
借方应当根据出借人的请求及
时返还。”

因此，赵某出具的欠条未约
定还款期限，肖先生享有随时要
求赵某履行还款义务的权利，诉
讼时效期间应从肖先生向赵某
主张权利时起算。

如果赵某无证据证明肖先
生在起诉之前曾对其有过催讨，
且自催讨之日起已过 2年，那么
肖先生的起诉就没有超过法律
规定的诉讼时效。

借款多年未还 会否超过时效

苏女士有四个子女，去年她
通过办理赠与公证的方式，将自
己名下的一处房产给了小儿子，
但是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由于种种原因，苏女士现在
又想撤销这一赠与。

请问律师，经过公证的房产
赠与还能不能撤销？如果能，应
该如何撤销？ ——郭女士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
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
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
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
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
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

前款规定。”苏女士签订的赠与
合同是经过公证处公证的赠与
合同，应当依照合同履行赠与义
务。

除非有《合同法》第一百九
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否
则不能无故反悔；如若反悔，依
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八条之
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
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
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
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
要求交付。”当然，按照相关规定
也可以通过公证撤销的方式撤
销原先的赠与公证，但前提是双
方都同意。

房产赠与公证 反悔能否撤销

我弟弟在老家被人打伤，经
鉴定为轻伤。由于打人一方态
度蛮横，在赔偿方面现在还没有
达成协议。公安机关只是在接
到报案后，将打人者叫去作了询
问，并就赔偿方案做了调解，至
今没有进一步的举措。

请问律师，这样的情况我
们能否提起刑事自诉？听说提
出自诉需要自己准备证据，像
这样的案子，大致需要哪些证
据？ ——谢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谢先生的弟弟在老家被人
打伤，这在法律上叫做故意伤害

案件，至于是否需要被害方提起
刑事自诉，应看人身伤害经鉴定
达到怎样的程度，以及本案发生
过程及其证据情况。

如果处理此案的公安机关
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造成谢先
生弟弟人身伤害的证据不足，或
者伤情达不到公诉案件的程度，
那么就不会进启动后续的刑事
诉讼程序，需要被害方向法院提
起刑事自诉。至于自诉的证据，
主要是对方伤人的事实证据，包
括案件的起因、对方打人的行为
和造成的伤害结果、伤情鉴定和
证人证言等。

被人打成轻伤 应当如何自诉

张某欠我一笔钱，但是当时
没有写下书面的借条，只有几个
证人可以作证。张某早年离婚
后没有再婚，共有3个子女。现
在张某因病过世，他的3个子女
都不承认这笔欠款，我只好去法
院起诉解决。请问律师，我如果
去 起 诉 的 话 ，应 将 谁 作 为 被
告？ ——吴先生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秦庆国

按照法律规定，张某的钱
应由其遗产的继承人偿还。如
果 3个子女继承了张某的合法
遗产，吴先生可以把这 3个子

女作为被告共同告上法庭。当
然，由于这笔欠款没有书面凭
证，是否能够获得认定还是存
有疑问的。

吴先生除了寻求证人作证
之外，最好还能提供当时的转
账凭证。如果是交付现金的
话，最好能获得当时自己相
应的银行取款记录。如果仅
有证人证言，而
张某由于已死亡
而无法辩驳，法
院未必会支持这
笔借款。

欠款人已过世 起诉应当告谁


